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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文件

长建委发〔2024〕27号

对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第 96号提案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：邓大伟

陈钢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共享单车投放过剩的建议”的提案已收悉，

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共享单车的推出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。但

随着行业的“野蛮生长”，以及部分共享单车使用人交通意识淡

薄，无序停放占用了大量人行道，随之带来的是共享单车乱停放

问题，盲道、人行道甚至非机动车道等公共区域被占成为市民的

烦心事，同时也增加了城市管理部门的负担。

对此，市、区两级高度重视共享单车治理问题，市交通委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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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相关单位于 2023年印发《关于印发<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综合治

理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交道运〔2023〕81号），在市交通委的

大力指导下，区建管委积极推进长宁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综合治

理工作方案制定，将通过市区联合、部门联动等方式，力求有效

抑制共享单车乱象，进一步打造共享出行便利的有序环境。

一、基本概况

目前，我区共享单车区域总量为 3万辆左右，其中美团约

1.2万辆、哈啰约 1.4万辆、青桔约 0.4万辆。

根据《长宁区非机动车道路停放管理工作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长府办【2016】49号），长宁区非机动车停放实行属地

化管理，有关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的设置，由各街镇结合停放

需求确定点位后，区建管委交通中心负责现场标识标线的施

划。同时，根据《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》，互联网租

赁自行车挤占人行道、车行道、绿化带等道路、区域停放的，

城管执法部门应当通知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在二小时

内予以清理，逾期未清理的，由城管部门进行相应处罚。

二、具体工作进展

（一）通力协作，发挥联勤联动机制

根据市交通委共享单车综合治理工作要求，我委负责牵头

推进区综合治理工作的总体计划、组织协调、汇总统计工作；区

城管执法局和区交警支队做好职责范围内执法保障；各街镇和临

空办做好属地管理和集中整治工作。

由区建管委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城运中心、区公安交警支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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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街镇组成长宁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小组（以下简

称“工作小组”），下设办公室于区建管委交通中心，并印发《长

宁区关于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方案》，形成联动的综

合监管体系。目前，三家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已在我区遴选出

五家第三方清运企业，根据工作方案要求由属地街镇指导清运企

业做好日常运维工作，工作小组对车企及第三方清运企业工作表

现按季度、年度进行考核。第三方清运企业考核结果被评为不合

格的，则该第三方与车企签订的《上海市长宁区互联网租赁自行

车清理运输及保管协议》自动终止，该第三方清运工作由本季度

考核得分最高的第三方予以暂代。车企季度考核结果将作为年度

市道运局考核评分的主要依据。

（二）积极探索，运用技术寻求突破

积极推进市、区两级共享单车数据传输对接，完成市级单车

平台、区综合交通信息平台与区城运平台之间的数据交互。前期

将以天山街道作为试点，探索共享单车违规停放派单处置机制。

一旦发现车辆挤占人行道、车行道、绿化带等道路、区域停放，

城运中心派单给三家单车企业在两个小时内对违规停放车辆予

以清理，处置情况供城管部门作为行政执法参考依据。

同时，区建管委于 2023年底完成愚园路（定西路-江苏

路）、定西路（愚园路-安化路）沿线蓝牙嗅探、蓝牙道钉的

建设应用工作，通过搭建电子围栏实时监测非机动车禁停区

域，利用技术手段干扰共享单车落锁，规范单车停放行为，

整治共享单车挤占人行道乱象。后续将通过对运行情况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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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跟踪分析及优化，为其他点位开展该项目建设积累宝贵工

作经验。

（三）疏堵结合，提升网格精细治理

依托区综合交通信息系统内共享单车监管模块数据，进一

步加强重点区域共享单车后台实时监控及数据分析，为单车管理

精准施策提供技术支撑。

区共享单车综合治理工作小组借鉴网格治理理念，强化精

细化管理：一是通过约谈共享单车企业，严令共享单车的违规投

放，在督促企业加紧日常整理的同时，做到疏堵结合，单车企业

用户端试点利用弹窗等方式做好停车引导；二是充分发挥线上工

作平台优势，与共享单车企业联动，督导企业发挥主体责任，在

组织单车清运的同时，对重点路段上乱停放的共享单车进行整

理、归位，形成“单车规范停放、市民有车可用”的良好氛围；

三是门责队伍、小区志愿者参与其中，主动引导、劝诫，做到各

自辖区范围内非机动车辆规范停放，力求停车矛盾不外溢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我委将吸纳代表的建议，进一步完善共享单车管理手段：一

是积极对接，持续推进单车企业与第三方清运企业协议签订工

作，完善车企及第三方考核指标，加大街道属地评分权重，夯实

企业主体责任；二是合理布局，依据各街镇统计人行道有效停放

区域，测算本区非机动车停放总体容量，按比例规定共享单车投

放数量，实现控总量目标；三是“双管齐下”，采用“蓝牙道钉”

与人工运维相结合的方式，在推广蓝牙道钉应用区域，提升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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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栏精度的同时，督促车企增加日常运维频次，提升回收清运力

度；四是志愿监督，充分发挥文明城区志愿者力量，形成社会参

与、大众监督、测评督察等氛围，倒逼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。让

共享单车在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，也成为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

线。

感谢您对我区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关心、支持与理解！

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4年 4月 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联系人姓名：殷健雯 联系电话：52999071

联系地址：哈密路 442号 308室 邮政编码：200336

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024年4月28日印发


